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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一如果你第一次见到我，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文静的小女孩。可我却要告诉你，小时候的我并不安分哦!记得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十分好动的小孩。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不会对周围环境感到陌生，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...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一
如果你第一次见到我，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文静的小女孩。可我却要告诉你，小时候的我并不安分哦!
记得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十分好动的小孩。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不会对周围环境感到陌生，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们我也从不害羞，因为这样的性格妈妈可没少唠叨，可我却仍是我行我素，不愿改变。
还有一次，天气闷热又有乱轰轰的蚊子，为了防止晚上被蚊子喝血，妈妈便给我搭了个漂亮的蚊帐，可没想到，仅搭了一夜的蚊帐，在第二天早上竟变的如此狼狈不堪。原来昨儿晚上，我沉浸在甜甜的睡梦中，梦里又是奔跑又是笑，还嚎啕大哭呢!不知不觉，竟折腾一晚上，当我一觉醒来，便发现自己架在“半空”，此时，我真想按个监控，拍到自己晚上到底是怎么睡觉的，竟如此不雅，唉!
可现在，我已成长为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，睡觉也不会不安分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时光可以倒流，再看一看小时候那滑稽的模样。
我的人生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，一些美好的事件也在不断地上演，相信下次提笔写我的自传，一定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出现。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二
hi！我叫吴思媛，20_年8月18日，出现在了这个世界。因此，我人生的“奇幻之旅”就这样开始啦！
在四年级时，一个“风平浪静”的下午，我激动地冲进了教室。突然，半路杀出个吴志恺，只见他大声说出了一段话：“吴思媛，五十元！”我听了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以为他是来向我要钱的，便一脸惊讶地说道：“我没钱！”吴志恺听了顿时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的名字！”我听了恍然大悟，因为我的名字正好是五十元的谐音！只见他瞬间在班里喊出了我的外号：五十元！将这个外号告之于众！一瞬间，我成了班级的“笑柄，”大家不约而同地喊着我的新外号。为此，我囧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五年级时，我有幸，成功地进入了校舞蹈队。但现实太残酷，因为，并不是说参加了就会很轻松。我们每天排练，反反复复地练，以至上课时腰酸背疼，提不起精神。但校舞蹈队，同时也是一个磨练心智的地方。虽然排练很累，但从中让我们体会和感受到了什么叫雨后的彩虹。因为，在不久以后，我们成功获得了县艺术节比赛一等一，以及市艺术节比赛一等二的好成绩！
六年级时，作业不断增加，压力也越来越大。但学校竟很荒唐地要我参加校队！我的内心也因此十分纠结！如果我参加了，那就代表着我将要且必须要比别人更加努力，还要将部分的精力放在舞蹈上。以往如若不是六年级，我想我一定会很高兴地就接受了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我深深地陷入了两难的状态，但是，经过我的深思熟虑后，我决定：排练的时候好好排练；学习的时候就好好学习！
这就是我，天空中不一样的“烟火”，一个我心中永远在路上不断追求的自己！
我的名字叫肖涵宇，20_年出生在苍南。我名字的来历可不一般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大家给我取了很多的名字，可一个都没被选用。没办法，大家就想单调草率一点儿，正好，那天非常的冷，还下着雨，然后一个名字就这样落成了：肖寒雨，可“肖寒雨”写出来不好看，就改成了：肖涵宇。
我很胖，体质也不算太好。从小到大体重就没有低于平均线。小时候的我非常的可爱，你可别笑。小时候的我过年过节的总要长两斤肉，因为那些叔叔阿姨见我老是摸我的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来，叫叔叔（阿姨），叫了给你糖吃。”就这样，我恬不知耻用无数声叔叔阿姨换来了无数的糖果、肉干和零花钱。这也是我长肉的主要原因。
我从小就喜欢捉弄人家。记得上幼儿园时，我头三天上学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可第四天就不哭了，一直对别的小朋友说：“你妈妈（爸爸）不来接你回家！要把你扔掉！”弄的他们一个个也哭得要死要活的，把老师也累得手足无措，而我在一旁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
我就是我，一个搞笑的胖子；我就是我，一道颜色不一样的焰火！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三
xx年初冬的一个凌晨，随着一声婴儿的哭声打破了夜的寂静，我——降临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里。
我的名字叫xx。你别看它听起来普通，意义可大了呢。之所以我有正义感，是应为跟正义同音；之所以我跟小姐姐吵架，是应为跟争议同音。
瘦是男孩们畏惧的事情，可我的身体偏偏就是瘦，所以四五年级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叫我“小不点”其实我个子又小又矮。妈妈让我多吃饭，可我依然是每顿只吃一点点。我妈妈常说我还没有老家的小狗吃得多呢==*我真后悔不听妈妈的话多吃饭，要不然能长这么矮吗？真是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啊！可是我现在长dé有点胖了。
听妈妈说，第一次进幼儿园的大门，我感到既高兴又害怕。当听到妈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时，我哭着闹着不让妈妈走。妈妈只好骗我说她在大厅立等我。结果放学后我没见到妈妈，又大哭大闹起来。
转眼之间，我已经步入了初中的大门。在二小里，让我学到了许多新的内容，开阔了眼界，结识了更多的好朋友。在四年级时，我转学了。在深圳的学校里，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，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五年级时，我又转学了，转回二小。
不知为什么，调皮的我爱上了读书，不过那时读得都是一些故事书，似懂非懂。虽然我酷爱文字，却无文采，喜欢读书，却过目便忘。不管在学校学习还是在家里娱乐，我常用笑话来制造欢乐的气氛。
我的理想是走进北大。我相信，在我的努力和老师、父母的教育下，我一定会实现我的理想，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和老师！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四
十四年后，当我回忆那段缠绕我梦萦的往事时，还真有一丝的可笑。
姓厉，厉有厉害之意。扬有扬眉吐气的意思。
小时侯，我的性格正好和我的姓相反。我不但不凶狠，反而害羞，胆子特别小，每次说完话时，脸都会情不自禁的红起来，想两个仙桃一般，粉中还透着一点暗白。有时，别人会只流口水。记得有一次，上课回答问题，刚开始，我并不紧张。脸也没变。于是我便松了一口气，轻轻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。顿时，心旷神怡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当我顺利答完第一个问题时，老师似乎出于考验我一般，又让我答了一道题。谁知道，这道题我不会。我感很尴尬。顷刻间，仙桃又浮现出来。心里犹如燃烧了一把火，热气腾飞，烟雾弥漫。我差点喘不过气来，心里堵的慌。还好老师看了出来。赶忙叫我坐了下来，刹那间，红意又全部消失了，我抚摸着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，慢慢的想着，都是胆小害羞惹的祸。
接着，我开始慢慢长大，从一个胖小孩，变成了一位少先队员。从我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决定，认真学习。但我却有个小毛病：“上课爱开小差”。没办法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就是如此，我开始沉默，并且每天愁眉不展。上课时，我一直努力克服自己，不让自己开小差。可惜，却无济于事。于是，我不想就这样放弃，我按借悬梁刺股的方法。把手脚放好，头上夹个夹子。只要意识到自己开小差，便使劲拽那夹子。果真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成功了，为此我很高兴。也很激动。
10岁，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多么可贵啊！因为有一个大的party在等着我们。那一年我便美美的享受了一番。当天，外婆买了一辆自行车给我。那辆车是我亲手挑选的。整体色调为蓝色，我喜欢蓝色，因为它象征着和平，友谊。
当然不只这个，姑妈还给我买了几条漂亮的裙子。有的带花边，有的为翻领状的，还有的上面布满了装饰，总之美丽脱俗。妈妈还送了一块手表。在我生日那天，烟花绽开了笑脸迎接我。
今年我步入了初中的门槛。它们热情地双臂向我舒展，我禁不住诱惑，走了进来，里面虽五光十色，但也很艰难，几次都想逃脱可仍没用，无奈中我选折了接受，其实接受并不难。只要我努力了。用心去体会！
唉！往事尽在不言中！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五
我于20_年生于云南省南涧县的一个小镇中。家中排行老二，今年十三岁。因为家中四代同堂所以起名为四代。
经过父母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家境渐渐富裕起来了，但是算不上宽裕。
我从小学开始就酷爱写作文，尽管写的不算好，但是我觉得写作文并不是要用多么华丽的句子，词语来装饰。而是将自己的情感书写，表达在文章中就是一篇好的作文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使我爱上学习爱上生活的两件事。
就在我读三年级时的一天早上，我起床过晚不敢去上学。因为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非常的凶恶，严厉，经常的打骂学生，所以我才不敢去上学，“逃”到了本地的宝花山。从早上到晚上才被“绳之以法”“抓”了回来。一个字~~饿！第二天，班主任和颜悦色的向我道歉了，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打骂学生了。此事过后我爱上了学习并且努力的学习到现在！
就在读中学时，我在一次期末考中发挥失误考试成绩不理想。竟然离家出走！这并非如我所愿，但我还是乘上了奔往他乡的车被抓回来后我后悔，于是我爱上了生活，努力的学习和生活！
这两件事虽然小但是激起了我对学习的热爱，对生活的信心！“我要做强者“我一直这么想，也一直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奋斗着！向前冲吧！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六
我叫陈一铭，号“车神”，我的属相是孙悟空的同类，至于年龄，我已经度过了12个儿童节。
我的爱好是汽车、篮球、科技，从小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进入f1赛车队当总裁判或赛车手，这个梦想会不会实现呢？这就要看我平时的表现了。
我的\'缺点远远超过我的优点，我下面给大家讲一讲我的优点和缺点吧！
优点：我的优点有坚韧不拔，积极奋进，有足够的想象力，有梦想，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有一次，我在济源买了一个拼装汽车玩具，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赛车，我就想今天一定要把它拼好，哪把废寢忘食我也要拼成，这一拼就是三个小时，到了十点终于拼成了，此时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，肚子也跟着一块高兴，“咕咕咕”叫个不停。
缺点：独立性差，学习态度不好，胆小。下面我给大家讲了故事吧！
我从小独立性就很差，以前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时候，也没有发现这么严重，自从来了新学道，我的哭着不住校，后来妈妈给我办了一个走读证，我还是不想一整天离开妈妈，我的找事，不是头疼头晕，就是肚痛，给妈妈找麻烦，唉！真不应该。
你们认为我的梦想能不能实现？先交个朋友吧！如果实现了，我会让你当了九品芝麻官，假如实现不了，我请你们吃冰榚。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七
生产日期：199*年10月11日
保质期：到天荒到地老
座右铭：天才在于勤奋，聪明在于积累
爱好：比较广
当然玩电脑也是高手、暑期到汤山成人学校系统学习了电脑知识，会发电子邮件，会杀毒，玩游戏那是“小菜一碟”，不过老妈看的紧哦！
下棋还凑乎吧，和同学玩玩还可以，碰到老爸总是输——。
脾气：比较好
有一次，我和好朋友陈泽伟去打乒乓球，打得激烈的时候，突然球被我打到草丛边，我捡好球递给他时，陈泽伟手拿着拍子不小心打到了我的嘴唇，痛得我就差“哭爹喊娘”了，很想“扁”他一下，可是他是无意的又是好哥们，算了，吃亏是福！我接受了他的道歉。
特点：小书虫
最大的特点是一看书就入迷。也许受爸爸爱看书的影响，我这个“小书虫”有先天爱看书的遗传。每年大部分压岁钱都被我用来买书了，尤其爱读名著：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繁星春水》、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。在南京市中小学生“我与经典有约”读书征文比赛中获优秀奖，让我开心不已。家里没有给我太多的压力，学习还算轻松，三好生，进步学生、优秀班干都品尝过，但不为所累。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么！
这就是我，一个实实在在的我，一个真真实实的我。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八
本人姓王，叫王麒涵，一般般的身高，一般般的体重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学生了。“老王”是他们给我起的绰号，当然，与杨绛先生笔下的“老王”可是没有一点关系的。
单从外表来说，我有一个异于常人的特点——短发！而且是从出生到如今，我的头发长度从未超过下巴，不过短度倒是一直在刷新纪录。但是如果将我放在三中，那这也算不上什么特点，这里短发女生太多，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。再说面容，前几天我换了一副眼镜，配上这标志的短发，竟然有人叫我“藤野先生”！算了，能成为鲁迅笔下的“红人”我就暂且接受了吧。
如果说非要找我的特点——损人算是其一了！不知为何，一向语文落后的我在吵起架来嘴如机关枪，一颗颗子弹飞出去，直击要害，要么将他人逗得哄堂大笑，要么将人杀到片甲不留。我想这一特点应与遗传有关，我家人讲话也向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几代基因的传递到我这只剩一把“机关枪”了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！
正是这“机关枪”铸就了我如麻纠缠的心理。扫射子弹往往不经意间杀倒一片，刀剑伤人。新伤旧伤算一起，每每逞口舌之快后，心中麻绳便要乱上几分，一会儿觉得伤人太很，一会儿又觉得太留情面。有时损过别人，别人没在意，我却要凌乱几天，倒惹得别人反来开导我，让我很是无奈。
当然，有时我真的冲动了，那“机关枪”过后便是“迫击炮”了，打起架来我更是不留情面，炮弹飞出炸毁一片。所以为了遵循“共产主义精神”，我便渐渐有了克制的习惯，尽量少开枪，更要杜绝开炮，以防下手过狠，再闹出些不和平的事件来，就不完美了。
如今我已年过十三，若想真正控制这“机关枪”与“迫击炮”，再待上几十载的年岁吧！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九
时光飞逝，我已经在人间度过了13个光辉岁月，在此就让我写一篇自传，来好好回忆与品位在这13个年头里的风风雨雨。
我出生那天，母亲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降临到世上，打开了我的生命之门。刚从娘胎里苏醒的我从身材来说可谓是真正的骨瘦如柴，只有六斤二两重，而且还人小鬼大，时常半夜哭哭啼啼，动不动就尿床，惹得父母食不下咽，寝不安席！是一个十分顽皮的小婴儿！
时间把我从婴儿拉到幼儿时期，我依然是顽性不减。上幼儿园是一不小心用剪刀把小女生的头发弄下一大截，而且还死不承认自己的罪恶，到最后只落个被同学冷眼相视的丑相。此后，我又把目标转移到家里，开始了自己的破坏行动。我趁妈妈出去逛街的时候，一把抓起衣服，一把夺过食用油，把衣服放进油里使劲的沉泡，挤捏，心理不知为啥激动万分，那次也不知为啥被妈妈狠狠地训了一顿！那也是我第一次挨打，因为我实在太淘气了。父母不再对我忍气吞声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要长大了！
少年时期不约而同地来了，虽着我在学校了学得了越来越多的知识，懂得了越来越多的道理，我又不禁对越来越多的事物产生了疑问，我的第一个难题就是——我的名字为什么是“徐敖”着两个奇怪的字眼，这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含义呢？原来，我名字中的“敖”字有大王的意思，把我取名为“徐敖”是为了让我更有出息，为徐家立下功劳！我也看了许许多多的名著，不再看当年的小人书了，我也学习了书法，更加可以陶冶我的情操……从此开始，我要开始学会独立，自力更生了！
我现在有了更多的接触世面的机会，并要在从中汲取经验，以后才能在社会中立足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！
我的自传初中我的自传初中男生篇十
如果你第一次见到我，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文静的小女孩。可我却要告诉你，小时候的我并不安分哦！
记得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十分好动的小孩。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不会对周围环境感到陌生，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们我也从不害羞，因为这样的性格妈妈可没少唠叨，可我却仍是我行我素，不愿改变。
还有一次，天气闷热又有乱轰轰的蚊子，为了防止晚上被蚊子喝血，妈妈便给我搭了个漂亮的蚊帐，可没想到，仅搭了一夜的蚊帐，在第二天早上竟变的如此狼狈不堪。原来昨儿晚上，我沉浸在甜甜的睡梦中，梦里又是奔跑又是笑，还嚎啕大哭呢！不知不觉，竟折腾一晚上，当我一觉醒来，便发现自己架在“半空”，此时，我真想按个监控，拍到自己晚上到底是怎么睡觉的，竟如此不雅，唉！
可现在，我已成长为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，睡觉也不会不安分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时光可以倒流，再看一看小时候那滑稽的模样。
我的人生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，一些美好的事件也在不断地上演，相信下次提笔写我的自传，一定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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